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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我手牽手 看見星世界」 

2015 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畫作暨攝影作品甄選展覽活動 

【繪畫作品甄選簡章】 

壹、前言： 

為鼓勵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從事創作，提升對繪畫、攝影等藝術參與的興趣，並透過作品宣導

法律、菸害防制議題；本會於今年度辦理「你我手牽手，看見星世界~2015 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畫

作暨攝影作品甄選展覽活動」，邀請全國自閉症者及智能障礙者一同參與甄選活動，經評選後本會將

展出所有獲獎作品，透過讓社會大眾一起看見自閉症者和智能障礙者精彩的藝術創作，體會他們眼中

的「星」世界。  

貳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

參、協辦單位：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、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、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、

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、台灣肯纳自閉症基金會、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、桃園市

智障者家長協會、新竹市自閉症協進會、新竹縣智障福利協進會、苗栗縣自閉症協

進會、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、彰化縣自閉症肯纳家長協會、南投縣自閉症關懷

協會、台南市自閉症協進會、嘉義市關懷自閉症協會、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、星星

兒社會福利基金會、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、台東縣自閉症協進會、花蓮縣自閉症協

會、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、宜蘭縣自閉症者福利協進會、臺東縣耕心者關懷協會 

肆、指導單位：內政部 

伍、參賽資格： 

本次活動參賽對象為自閉症者及智能障礙者(請附上身心障礙者手冊/證明；學前組可持醫師診斷

為疑似發展遲緩且具自閉症傾向者)，並依年齡或就學狀況分為以下四組(繪畫組每人僅能填報一組，

但可同時報名攝影作品組；繪畫組及攝影組限各繳交 1份作品參賽，欲報名攝影作品組請另參閱攝影

作品組簡章)： 

1、學前組：年齡為 6歲以下，或尚未進入國小就讀。 

2、國小組：年齡為 7~12 歲，或目前正就讀國民小學。 

3、青少年組：年齡為 13~18 歲，或目前正就讀國、高中。 

4、成人組：年齡為 18歲以上者。 

陸、參賽方式： 

一、參展規格與型式：繪畫作品最大不超過四開(545 x 393 mm)為原則，在四開範圍內大小不拘。

惟立體作品及電腦輸出之作品恕不收件。 

二、參賽主題:1.自由創作 2.法律宣導 3.菸害防治，請擇一主題報名參加。 

三、參賽原則：基於鼓勵自閉症者及智能障礙者參與及公平原則，每人限收取 1幅參賽作品。 

四、報名及收件日期：參展作品請於即日起至 104 年 9 月 25 日(星期五)，以郵寄或親送至本會(台

北市寧波西街 62號 3樓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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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送件資料： 

(一)參賽作品：四開以內之畫作無須裱框。 

(二)報名表件：【個人報名】請填寫「個人報名表」及「授權同意書」。 

【團體報名】請填寫「團體報名表」、「團體報名-個人資料填寫表」及「授權同意

書」(每人皆須填寫)。 

六、甄選結果公告：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6 日(五)在本會官網 www.autism.org.tw上公告。 

七、退件方式： 

  (一)獲選作品：參加本次甄選並獲選之作品，於獲選後作品所有權將歸屬於本會。 

(二)未獲選之作品： 

【親自領取】請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16 日之上班時間星期一~星期五

09:00~17:30 至本會(台北市寧波西街 62 號 3 樓)領取。 

【郵寄寄回】本會將依報名表中「聯絡地址」寄回畫作，惟因參賽作品眾多，本會將以「貨到

付款」之郵寄方式請參賽者自行支付郵資，造成不便敬請見諒。(如作品不需退

還請於報名表中勾選) 

※以上未於時間內領取之作品，所有權將歸屬於本會。 

八、授權同意：參賽者提供之作品圖文資料，本會將有權作為各種宣傳、出版之用，並且參賽之作

品若獲獎後，作品之所有權將轉讓給本會。(請參賽者務必詳閱授權同意書之內容) 

柒、評審與獎勵： 

一、評審辦法：本會將分別邀請繪畫作品及攝影作品評審各三位，進行作品評比。 

二、甄選作品:預計繪畫及攝影作品共甄選出 40幅。 

(說明:1.本會得依評審評選結果，決定最後各組獲選之數。 

2.依障別參賽人數，決定獲獎比例)。 

三、獎勵辦法：1、得獎作品將頒發獎狀(盃)乙個並參加作品展覽。 

2、贈送作品集及獎品乙份。 

(未參與記者會之獲獎者，獎狀、作品集及獎品將於日後郵寄寄出或親自領取) 

捌、展覽方式： 

一、記者會：預定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在台北車站北二門大廳舉辦。 

二、畫作展覽：預定於中華民國104年 11月 12日(四)~12月 16日(三)在台北車站西側藝文走廊(臺

北市北平西路 3號)展出。 

玖、聯絡方式： 

主辦單位: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聯絡人：楊社工電話：02-23944258 傳真：02-23944392  

E-mail：autism@seed.net.tw網址：www.autism.org.tw 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 62 號 3樓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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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我手牽手，看見星世界」 

2015 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畫作甄選展覽活動 

《個人報名表》 

作者姓名  單位或學校  
年

齡 
 性別  

報名參賽 

類組 
□學前組 □國小組  □青少年組  □成人組 

障礙類別 
□智能障礙 

□自閉症 
參加主題 □1 自由創作□2 法律宣導□3 菸害防制 

聯絡人  電子信箱  

聯絡地址  

手機電話  聯絡電話 (H)                  (O) 

作品退還 
方式 

(僅畫作未獲獎

時，畫作得予以

退還) 

□親自領取    

□郵寄寄回(本會將以「貨到付款」之郵寄方式請參賽者自行支付郵資) 

□作品不需退還 

作者簡介 
(100 字以內) 

 

作品簡介 
(200 字以內) 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簡介： 

 

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影本黏貼處 請提供作者照片一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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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我手牽手，看見星世界」 

2015 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繪畫作品 

甄選展覽活動 

《團體報名表》 

團體名稱  團體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
市話：            

手機： 
電子信箱  

聯絡地址  

作品退還方式

(僅畫作未獲獎

時，畫作得予以

退還) 

□親自領取    

□郵寄寄回(本會將以「貨到付款」之郵寄方式請參賽者自行支付郵資) 

□作品不需退還 

參加徵選之畫作 

編號 作者姓名 障別 參加組別 參加主題 作品名稱 

1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□自由創作 
□法律宣導 
□菸害防制 
 

 

2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□自由創作 
□法律宣導 
□菸害防制 

 

3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□自由創作 
□法律宣導 
□菸害防制 

 

4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□自由創作 
□法律宣導 
□菸害防制 

 

5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□自由創作 
□法律宣導 
□菸害防制 

 

6 
 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
□自由創作 
□法律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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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□菸害防制 

7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 

8 

 
□自閉症 

 □智能障礙 

□學前組   
□國小組 
□青少年組 
□成人組 

 

備註 

※每位參賽者須再填寫「團體報名─個人資料填寫表」及「授權同意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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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團體報名─個人資料填寫表》 

作者姓名  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

報名參賽類組 □學前組  □國小組  □青少年組  □成人組 
障礙類別 

□智能障礙 

□自閉症 參加主題 □1 自由創作□2 法律宣導□3 菸害防制 

單位或學校  年齡  性別  

作者簡介 

(100字以內) 

 

 

 

 

 

作品簡介

(200字以內) 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簡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影本黏貼處 請提供作者照片一張 



7 

 

「你我手牽手，看見星世界」 

2015 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繪畫作品 

甄選展覽活動 

授權同意書 

 

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本人)，參加由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主辦之「你我手牽

手，看見星世界~2015 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繪畫作品甄選展覽活動」，參賽之作品

為本人親自創作。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使用本人參賽之作品及所

附照片，進行公開發表、編輯、印刷、報導、攝影、複製、出版等一切著作財產權相

關使用權利，並且同意本人參賽之作品若獲獎後，將無償將作品之所有權轉讓給中華

民國自閉症總會。 

 

此致 

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【 親筆簽名蓋印 】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親筆簽名蓋印 】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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